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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水产养殖水产养殖水产养殖 认证准则认证准则认证准则认证准则  

 

概概概概 要要要要 

COFI/AQ/V/2010/4 号工作文件《水产养殖认证准则》提出了《水产养殖认证

技术准则》修订草案供讨论和批准。 

 

1. 在 2008 年 10 月 6－10 日在智利维拉斯港举行的渔委水产养殖分委员会第四

届会议上，提交了《水产养殖认证技术准则》草案供讨论（见 COFI/AQ/V/2010/Inf.5）。

这些准则草案是应水产养殖分委员会要求，由粮农组织通过全面磋商过程制定的。 

2. 成员们赞扬了秘书处的工作和努力，强调了这些准则对促进国际水产养殖产

品贸易的重要性和他们对最后完成这些准则的优先重视，使这些准则可以成为制定

透明和全球可接受水产养殖认证方案的基础。 

3. 虽然一些成员愿意批准准则草案，但是其他一些成员表示不能通过目前形式

的准则。 

4. 分委员会要求粮农组织请成员就上述准则草案提出意见，并在讨论这些准则

的技术磋商会之前提交整合了成员国意见的准则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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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渔委在 2009 年 3 月举行的第二十八届会议上，批准了分委员会的建议，敦

促粮农组织将最后完成这些准则作为一项优先工作来做。 

6. 根据上述情况，秘书处于 2010 年 2 月 15－19 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了《水产

养殖认证准则》技术磋商会（参见 COFI/AQ/V/2010/Inf.7）。 

7. 磋商会对于粮农组织根据渔委水产养殖分委员会的要求在水产养殖认证方

面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表示赞赏，鼓励与其成员和有关利益相关方继续合作。 

8. 磋商会详细讨论了成员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主要问题。通过热烈的磋商过

程而就大多数问题和重新起草的文本达成了共识，该文本更加符合《负责任渔业行

为守则》、海洋捕捞渔业生态标签准则和其他国际上商定的相关文书，但是“原则

部分”第 17 段(m)项和“范围部分”第 7 段例外。 

9. 磋商会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试图解决针对“原则部分”第 17 段(m)项提出的问

题，涉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其他国家在提供必要援助以实施技术准则方面的

潜在作用。由于全体会议上显然未能就案文达成一致，主席不得不结束对第 17 段

(m)项的讨论，而开始讨论第 7 段。 

10. 技术准则“范围部分”第 7 段涉及商定的四个主要水产养殖认证领域的适宜

性：(a) 动物健康和福利，(b) 食品安全，(c) 环境完整性，(d) 水产养殖的社会经

济问题。为达成一致而提出的最后案文是，水产养殖认证方案“最好处理所有这些

问题，至少处理(a)、(b)和(c)项”。有些代表团建议在任何水产养殖认证方案中必须

考虑所有四个问题领域，有些代表团建议对(a)、(b)、(c)项必须予以考虑，(d)项可

作为酌情行事的问题，有些代表团要求(a)和(b)项为必须考虑的问题，(c)和(d)项为

酌情行事的问题。大多数代表团看来支持为折衷和达成一致提出的案文。但是未能

最后达成一致。 

11. 虽然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大多数代表团表示了灵活性以及技术磋商会非常接

近最后达成一致，但是主席遗憾地总结说，与会者未能就第 7 段和第 17 段(m)项达

成一致。 

12. 现将水产养殖认证技术准则修订草案提交渔委水产养殖分委会第五届会议

供最后确定和批准。 

 

 


